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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1106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3 年 2 月 16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 時                

貳、地點：臺北市仁愛路 1 段 50 號 8 樓 805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主任委員耀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煜堂 

肆、出席委員：翁副主任委員柏宗、林委員麗雲、王委員維菁、陳委員崇樹、 

王委員怡惠、王委員正嘉 

列席人員：黃主任秘書文哲、黃參事金益、蔡技監炳煌、王技監德威、 

詹參事兼主任文旭、溫處長俊瑜、陳處長春木、詹處長懿廉、 

林處長慧玲、蔡處長志儒、蔡處長國棟、劉主任得延 

伍、確認第 1105 次委員會議紀錄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第一案：「學校實習廣播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」修正草案討論案。 

提案單位：基礎設施處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電信管理法第 37 條第 9 項等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數位發展部(簡稱數位部)成立後，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之主管機

關為數位部，惟電臺設置、審驗、使用管理、限制及其他應遵行等事

項仍屬本會職掌。 

三、為配合前揭主管機關變更及「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」之修正施行，

基礎設施處爰研擬調整學校實習廣播電臺之設置及監理法規，同時為

適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相關規定，一併酌修相關條文，於彙整研析相

關單位意見後，提出案揭修正草案。 

決議：本案審議通過，請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法規預告事宜。 

第二案：「微波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」修正草案預告結果及發布事宜討論案。 

提案單位：基礎設施處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電信管理法第 37 條第 9 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數位發展部(簡稱數位部)成立後，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之主管機

關為數位部，惟電臺設置、審驗、使用管理、限制及其他應遵行等事

項仍屬本會職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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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配合前揭主管機關變更，基礎設施處爰調整微波電臺之設置及監理

法規，同時為適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相關規定，另參考數位發展部 112

年 8 月 25 日修正之「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」開放 5.945 GHz 至

6.425GHz 供 WiFi 6E 等低功率無線資訊傳輸設備免執照使用，邀集相

關處室研商後提出案揭修正草案，經第 1084 次委員會議審議並決議

予以預告。該處彙整預告期間各界之意見後，提出研析及擬處建議。 

決議：本案審議通過，請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法規發布事宜。 

柒、散會：上午 9 時 57 分。 


